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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變更 

 

21 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布，劉小梅女士(「劉女士」)

辭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，而趙璐女士(「趙女士」)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公司秘

書及授權代表，自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起生效。趙女士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。 

 

董事會謹此向劉女士任內對本公司付出之寶貴貢獻致以衷心謝意。 

 

 
 

承董事會命 

21 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 
吳啟民 

 

香港，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 

 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吳啟民先生（主席）、鄭毓和先生及夏其才先生，
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崔志仁先生及呂兆泉先生。 
 
 
* 僅供識別 
 

 
 


